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151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詹添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祐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

易字第181號，中華民國109年6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4599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詹添發係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73巷內南港國宅社區住戶；

林水添則為該社區保全組長、李建宏為社區保全。詹添發前

因車輛停放問題屢遭保全人員開立勸導單而對保全人員就停

車事宜之處理方式已有不滿。民國108年8月22日上午，又再

度接獲受林水添所指示之李建宏來電勸導詹添發應將車輛移

離社區臨時（貴賓）停車位，乃心生不快，竟基於恐嚇及妨

害名譽之犯意，先於電話中對李建宏恫以：「要讓他（指林

水添）死得很難看、讓他沒工作」等語，並令李建宏轉告林

水添，李建宏旋轉告上情予林水添，復於同日10時許，詹添

發前往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簡稱管委會）辦公室，在不特定

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接續對林水添恫稱及辱罵：「惡

霸」、「流氓」、「精神有問題」、「臭俗辣」、「幹你

娘」、「沒爹沒娘的」、「我會讓你沒工作」等語，以此加

害財產之事，恫嚇林水添，使林水添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

安全，並足以減損林水添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林水添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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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即保全人員李建宏偵查中之陳述：

　　上訴人即被告詹添發及其辯護人主張李建宏上開陳述無證據

能力云云（見本院卷第21、200頁）。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

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已揭示被告以

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

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是被告

如未主張並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

該例外情形為舉證，法院亦無庸在判決中為無益之說明。換

言之，法院僅在被告主張並釋明有「不可信之情況」時，始

應就有無該例外情形，為調查審認，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

字第2949號判決意旨可參。李建宏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

察官所為之陳述，固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

惟其於偵查中業經依法具結以擔保係據實陳述（見偵卷第61

至63頁，結文見第69頁），被告及辯護人並未說明無證據能

力之理由，亦未釋明其陳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揆之前

開說明，自有證據能力，且李建宏於原審109年5月22日審理

時、本院109年9月29日審理時分別到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作

證，並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為交互詰問，復經本院提示

而令其等表示意見，業已完足證據調查之合法程序，自得以

之作為判斷之依據。被告及辯護人否認李建宏前揭陳述之證

據能力，尚非可採。

二、除上開李建宏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以外，本案據以

認定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

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14至116、199至202

頁），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

瑕疵等情況，認為適當，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所引其餘非屬

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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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同具證據能

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上揭時、地因其子至社區授課遂將車輛停置

於社區貴賓停車位，而接到社區保全李建宏轉達保全組長林

水添勸導移車之電話，其後並至社區管委會辦公室等事實，

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及公然侮辱等犯行，辯稱：我

才是被林水添辱罵及恐嚇的人，所以我才會去管委會辦公室

要找主委，要跟主委說保全怎麼可以恐嚇住戶、反應林水添

不適任的事情云云。

二、經查：

  ㈠於本案之前，因被告家中車輛停放問題，林水添已多次請保

全李建宏、魏宏達及晚班同事勸導被告，也有開立勸導單，

但被告說這樣子停為什麼不可以，以前都可以，說其等住在

海邊管太廣了，期間持續大概2個月，勸導無效等情，為證

人即告訴人林水添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54頁），核與證人

即保全人員李建宏證述相符（見偵卷第63頁），被告亦自

陳：停車的事都是誤會，林水添一直針對我，才會一直開勸

導單；保全打電話到我家說不能停車要立刻開走，以前是可

以的，我說以前都可以按照鐘點收費，他說現在不行，林水

添來了就說要立刻開走，我說沒有要走等語（見原審卷第69

頁、本院卷第58頁），顯見在本案之前，被告已多次因車輛

停放問題經社區保全人員勸導、開立勸導單，被告並對於林

水添就於社區停車位停車一事之處理方式異於過往而有不

滿。

　㈡本案案發當日上午，被告因接獲受林水添指示之李建宏再度

來電勸導應將車輛移離社區臨時停車位，於電話中令李建宏

轉知林水添：「要讓他（指告訴人）死得很難看、讓他沒工

作」等語，李建宏旋轉達上情後，復於同日上午10時許，被

告前往社區管委會辦公室欲找主委表示被告不適任應予開除

時，見林水添在場，2人發生爭執，遂對林水添稱「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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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流氓」、「精神有問題」、「臭俗辣」、「幹你

娘」、「沒爹沒娘的」、「我會讓你沒工作」之語等事實，

亦據林水添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54至56頁），核與李建宏

所證：我有因被告違規停車的事情打電話勸導被告，被告接

到電話的時候說要叫我們組長（即林水添）死得很難看，要

讓他沒工作，並要我把上開話語轉達給林水添，我轉達給林

水添後，過沒多久，10點多被告又來管委會辦公室來罵，我

是聽到很大聲才進辦公室的，被告罵到連在辦公室外面都聽

的到，我當時聽到有罵林水添「臭俗辣」、「幹你娘」、

「沒爹沒娘」、「地痞」，然後說要讓林水添沒有工作，當

時辦公室內還有總幹事、出納、會計和文書等職員，文書的

女職員還叫我趕快進去把人攔住，怕他們起衝突。當天我是

接中控，站辦公室外面的哨，中控台位置離辦公室很近，就

正對辦公室門口等語（見偵卷第63頁、原審卷第58至62頁、

本院卷第188、193、194、197頁），大致相符。參以林水添

與李建宏均為被告住處社區所僱用之保全人員，而與被告具

有某程度之上下隸屬關係，李建宏與林水添均係因工作關係

始彼此結識，並認識被告，則林水添、李建宏應無甘冒誣告

及偽證罪之風險而故意捏造及羅識虛偽之事實及罪名以構陷

被告之理。

　㈢證人即時任該社區總幹事之金立鈞固於原審審理證述時未具

體指明係聽聞被告口出如起訴書所載之言詞，然亦不否認其

在見聞被告與林水添爭執時，確實有人口出「臭俗辣」、

「幹你娘」、「沒爹沒娘」、「地痞流氓」、「要讓你沒工

作」等語，並證稱：當天被告與林水添說話聲音比較大聲，

爭執越來越厲害，其出來協調說有事好商量，但雙方沒有聽

繼續吵，當時雙方都在氣頭上，就是要吵到底的樣子。雙方

爭執過程中，我才知道好像就是為了被告家車子停在臨時停

車位而起爭執等情（見原審卷第64至65、68頁），而就被告

與林水添當天爭吵之原因、爭執現場雙方均火氣甚大，即便

金立鈞從中排解亦無法令2人停止爭吵，且現場確實有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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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前開語句內容等情，與上開㈡林水添、李建宏證述之內

容，亦大致相符。衡諸上開對話曾提及「要讓你沒工作」一

語，足見口出此言之人應係對於對方之工作聘用可能有影響

之人，而於本案中，被告身為社區住戶與林水添身為社區所

僱用之保全人員之身分關係而言，自當屬被告方可能對林水

添之工作聘用有所影響而口出「要讓你沒工作」之語，並非

社區所僱用之保全林水添等情甚明。此由被告供稱：是林水

添恐嚇我，我才要到管委會找總幹事問為什麼會請這種恐嚇

住戶的保全等語（見偵卷第11頁），亦可見被告是欲前往管

委會質疑為何聘僱林水添此人之事。是均可徵在林水添與被

告爭執現場確實有人口出前開言語，且該人應為被告，林水

添、李建宏上開㈡證述之內容，應可採信。

　㈣按刑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

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

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且僅以受惡害之通知者

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之感覺為已足，不以發生客觀上之危害

為要件，則行為人所為通知是否足以使他人心生畏怖，應依

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並綜觀行為人通知之全部內容、方

法，瞭解行為人為該通知內容之背景原因，佐以行為人之語

氣、行為舉措、雙方間之實力關係，暨行為後之行為等情狀

予以綜合論斷。至於危害通知之方法，並無限制，無論明示

之言語、文字、動作或暗示其如不從將加危害，苟已足使對

方理解其意義之所在，並足以影響其意思之決定與行動自由

者均屬之；且該惡害之通知，亦不以直接通知於被害人為

限，故意透過第三人轉述與被害人知悉之方式，將惡害間接

通知於被害人者，其加惡害之旨在第三人轉告被害人時，即

已到達被害人，完成其使被害人心生畏怖之目的，亦應成立

本罪。本案，身為社區住戶之被告係對社區保全李建宏稱以

要其轉知林水添「讓他死得很難看」、「要讓他沒工作」，

並對林水添直指稱「要讓你沒工作」等語，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本於社會客觀經驗法則判斷，被告與林水添間係具有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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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之上下隸屬之主從關係，被告所為上開陳述係讓要林水

添因此沒工作而難堪（死得很難看），寓含有將危害林水添

工作之意思，一般人倘有如此從屬關係，皆會認為被告可能

強令林水添失其工作，足使人擔憂受怕而心生不安，已達危

害安全之程度至明，是被告上開言行，依一般常情客觀判

斷，本已足使林水添心生畏懼，復林水添亦稱：被告在管委

會叫主委、我們公司要把我開除，我就覺得很擔心等語（見

原審卷第55頁），佐以金立鈞所證：被告當時到管委會就是

要找主委等語（見原審卷第65頁），足見被告上開言行確屬

恐嚇行為無誤。

　㈤再按所謂「公然」係指不特定多數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

之狀態，不以實際上已共見或共聞為必要，且衹須侮辱行為

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即行成立。又刑法第

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係指對人詈罵、嘲笑、侮蔑，其方

法並無限制，不問以文字、言詞、態度、舉動，只須以公然

方式為之，而足使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

之虞，足以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足。本件

被告在社區管委會辦公室口出前揭「惡霸」、「流氓」、

「精神有問題」、「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娘

的」之言論，該處辦公室內除被告、林水添以外，另有金立

鈞、文書、會計、出納等人，亦據林水添、李建宏、金立鈞

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56、60、68頁），復為被告自陳（見

本院卷第60頁），且由被告所提出其子詹悅民所攝錄現場畫

面，該管委會辦公室現場之畫面右上角為玻璃門，過程中不

斷有人開門進出，有本院109年9月18日勘驗筆錄可參（見本

院卷第113頁），亦即該爭執現場之辦公室內已有多數人且

為不特定人可自由進出之場所，已屬不特定人足以共見共聞

之狀態。而前揭言論或指林水添憑仗權勢、作威作福、橫行

一方，或指其表面凶悍實則沒有膽量、孬種，或藉由「幹你

娘」、「沒爹沒娘的」之語以表達自己權威凌駕對方之上，

均在於表達對林水添輕蔑、嘲諷而使其難堪為目的，已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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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對林水添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名譽貶損其評價之程

度。

  ㈥被告辯解不可採及其他證據調查聲請並無必要之說明：　　

  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辯稱：李建宏打電話上來之後換林

水添打上來，林水添說要讓我在社區住不下去，要對我全家

不利，讓我全家死得很難看，說「你是流氓喔，讓你開走還

不開走，我要讓你在社區住不下去」，我才要到管委會找總

幹事問為什麼會請這種恐嚇住戶的保全；當時我是要找主

委，也有請金立鈞轉告主委說林水添在電話中恐嚇我云云

（見偵卷第11頁、原審卷第63、68頁）。然金立鈞對於被告

前往管委會辦公室之目的證稱：被告在現場有反應林水添態

度不好，大概是言語及動作上認為態度不好，並沒有說有罵

被告是流氓等等的內容，只有說態度不好等語（見原審卷第

67頁），則被告有無因認林水添對其口出上開恐嚇話語而前

往管委會辦公室質疑並向金立鈞抱怨，已屬有疑。況且，衡

諸常情，社區住戶對社區之保全公司所聘用之保全人員不滿

時，乃得向管委會反應或是逕向保全公司表達更換人員或予

以解職之事，豈有可能有受薪之保全人員具現實之支配及影

響力足以讓該非承租、具所有權之住戶不得繼續住在社區內

之理，是被告上開所辯，顯與常情相違，不足採信。

　⒉辯護人以李建宏於偵查中經檢察官提示訊問才證述被告有在

電話中稱要讓林水添死得很難看、於本院審理中才證稱被告

與林水添是從外面就罵進來、關於如何知悉被告家裡車輛違

規停車之過程與林水添證述不一等質疑李建宏證詞之可信

（見本院卷第186至187、196、199頁）。然李建宏對於偵

查、審理中證述被告恐嚇、謾罵之言語並未完整之原因，業

已再三說明因為時間太久忘記了，之前都有照實陳述，林水

添確實有叫其打電話規勸被告等情（見偵卷第63頁、本院卷

第191、193、197頁），且李建宏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

中作證時間分別為109年1月7日、5月22日、9月29日（參歷

次筆錄時間記載），距離案發時間108年8月22日均有數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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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1年以上之久，且此等糾紛實非關乎李建宏自身，則其在

相當時間經過以後對於與自身事物無甚相關之事件作證而有

記憶不清之情，亦未與常情有違。再者，關於李建宏於本院

審理中提及被告與林水添從外面吵進辦公室乙節，亦與林水

添於警詢中陳述：在中庭遇到被告，有向被告告知這樣是違

規的一情（見偵卷第16頁），並未相違，此過程之敘述顯然

僅係陳述人對於事件之描述細膩程度而已，本案之爭點之一

既係被告與林水添在管委會辦公室內之衝突，則李建宏先前

未曾證述提及雙方先從外面吵到辦公室之過程，亦難以此即

指其證述為虛偽不可採。辯護人上開辯護之詞，並非可採。

　⒊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提出其子詹悅民所攝錄案發當日衝突過程

光碟為憑，辯護人並以此辯護以：被告當天發言只有說要找

主委，因為停車這件事究竟誰對誰錯，要解決此問題並不是

找保全組長；影片中也沒有聽見起訴書所述的恐嚇言語，更

沒有看到敵性證人所說的情況，畫面可以看到的是林水添往

前要走向錄影的人，一直被總幹事攔住，所以當天發生衝突

的應該是林水添與被告兒子，不是被告與林水添，被告只是

和事佬等詞（見本院卷第71、206至207頁），並聲請傳喚詹

悅民作證（見本院卷第89、199頁）。惟現場發生衝突之雙

方為被告與林水添，除經林水添、李建宏證述在卷，亦為金

立鈞所證述，均如前述，辯護人上開指衝突雙方為林水添與

詹悅民，已非可採。又被告前未曾供陳在管委會辦公室內與

林水添發生衝突時其子詹悅民在場，甚於提出上開光碟時亦

未曾陳述此節（見原審卷第34頁），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

述：前往管委會辦公室後沒多久，詹悅民上完課剛好看到我

在管委會就進來，（問：詹悅民到管委會辦公室的時間，是

你跟林水添口角爭執之前或之後到場？）之後才來等語（見

本院卷第59至60頁），多次確認詹悅民是之後才到場。佐以

辯護人就該錄影光碟所製作之譯文，首句內容即為林水添稱

「叫什麼人來都一樣」，過程中林水添復稱「第一個你違規

屬實嘛，你嗆什麼嗆，你剛才給我罵三字經」、「你剛才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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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字經還推我，你父子兩個」等語，有該譯文可參（見本

院卷第131至133頁），審之該譯文首句話語，應非衝突最先

之起始對話；而綜觀譯文內容並無任何人辱罵三字經，亦顯

見林水添所指「你剛才罵我三字經」之衝突過程並非在該錄

影光碟中，均可徵該錄影光碟應非現場衝突之完整內容，且

非自始即開始錄影者。從而不能以該譯文中並無前揭林水

添、李建宏所證述辱罵、恐嚇之言語而指林水添、李建宏證

述不可採，亦不能以被告在該譯文中有提及「主委來處理」

即指被告目的只是為了找主委抱怨保全人員態度，不會對林

水添口出前開言語，或指林水添衝突之對象實為詹悅民，並

非被告，被告僅是和事佬云云，而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因

此，辯護人聲請傳喚詹悅民，與待證事實即無重要關係，無

傳喚之必要，應予駁回。

　⒋辯護人另提出與案外人江俊賢之LINE對話記錄欲證明李建宏

在辦公室外不可能聽到裡面的聲音云云（見本院卷第93

頁），復指林水添與被告本有夙怨，其指訴有瑕疵，不可採

信，並聲請傳喚證人江俊賢為證（見本院卷第89頁）。惟現

場管委會辦公室常有人開門進出，已經本院勘驗被告提出之

錄影光碟，且因被告謾罵之聲音很大聲以致於辦公室外都聽

得到，亦經李建宏證述在卷，李建宏並說明其站哨位置就在

辦公室玻璃門外，距離很近等情，分別如前㈡、㈤所述，顯

見以李建宏站哨之地點確實可以聽聞辦公室內爭執之聲音。

另被告於警詢中自稱與林水添沒有財務糾紛也沒有仇恨等語

（見偵卷第11頁），於本院審理中則稱：有糾紛，但也沒什

麼大仇大恨，林水添喜歡罵政府，我會跟他解釋，他就認為

我是在嗆他、給他漏氣，是這樣懷恨在心我也不知道等語

（見本院卷第203頁），是由被告自陳與林水添往來之情

形，實難見2人間有何深仇大怨使林水添有故意虛捏事實以

陷害被告之動機，況除林水添、李建宏之證述以外，另有金

立鈞之證詞可供相互參採，亦經本院詳述如前。從而，辯護

人聲請傳喚江俊賢，與待證事實亦無重要關係，無傳喚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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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應予駁回。

　⒌辯護人再聲請傳喚管委會辦公室職員許素珠、陸冠玉、黃文

檸、許美端，以證明案發過程（見本院卷第89頁）。本院依

該辦公室現場座位傳喚距離雙方爭執地點最近、坐於首排辦

公桌位置之許素珠、陸冠玉到庭，其2人對於問及本案相關

問題包括被告與林水添是否發生口角、本件案發過程等均證

述不知道、記不清楚等語，即便於當庭播放上開被告提出之

光碟內容令其等辨識、回憶後仍均證述沒有印象云云（見本

院卷第170至185頁），或係因時間經過而不復記憶，又或係

因現均仍任職管委會而覺得有所為難，不願詳述，均無從為

本案認定事實之所憑，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且綜合

前揭林水添、李建宏、金立鈞之證述、本院勘驗筆錄，及被

告部分供述，足認被告確有前述公然侮辱、恐嚇犯行，從

而，辯護人另聲請傳喚黃文檸、許美端部分，本院認待證事

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⒍辯護人另聲請調取被告家中市內電話於案發當日上午之通聯

紀錄欲證明由管委會打第2通電話給被告可知林水添後來有

打電話辱罵、威脅被告，被告並無要李建宏轉告林水添上開

言語（見本院卷第119至120頁）。惟關於電信事業通信紀錄

之保存期限，市內通信紀錄為最近3個月以內，行動通信通

信紀錄為最近6個月以內，前項期限自受理查詢日回溯起

算，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錄實施辦法第5

條第1、2項定有明文，本件案發時間108年8月22日距今已逾

1年，而已逾上開通信紀錄之保存期限，無從調閱。

　㈦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俱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

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及上訴駁回之說明：

一、論罪：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05條、第309條第1項規定固於108年12

月25日經修正公布，自同年月27日起生效施行，惟修正後之

規定係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將罰金提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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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亦即將原本之銀元3百元（經折算為新臺幣9千元）修正

為新臺幣9千元，其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

情形，自非法律變更，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

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後即裁判時法。

  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同法

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被告對告訴人所為之恐嚇危害

安全行為，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且侵害同一法益，

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復出於同一犯意及目的，依一般

社會觀念，各舉動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

施，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再刑法上一行

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

於同一不法要素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

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

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聯性等要

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查被告係向告訴人在

密接之時、地同時恫稱及辱罵上開言語，應認整體為一個犯

罪行為，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公然侮辱

罪，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檢察官認

應予分論併罰，容有誤會。

二、上訴駁回之說明：

  ㈠原審本於同上見解，認定被告犯恐嚇、公然侮辱等犯行事證

明確，適用刑法第305條、第309條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

告僅因不滿告訴人勸導其將家人車輛移離臨時停車位之事發

生爭執，竟不思以平和及理性態度處理，而公然辱罵及恐嚇

告訴人行為，致告訴人畏懼不安，所為實不足取；復參酌被

告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犯

後態度尚非良好，難認其具有悔意之態度；兼衡被告自陳為

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為退休之公務員、家境小康等家庭生

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稱妥適。

  ㈡被告上訴意旨仍否認犯行，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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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逐一論駁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啟文提起公訴，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丁俊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黎惠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格瑤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第1項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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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151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詹添發






選任辯護人  張祐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易字第181號，中華民國109年6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459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詹添發係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73巷內南港國宅社區住戶；林水添則為該社區保全組長、李建宏為社區保全。詹添發前因車輛停放問題屢遭保全人員開立勸導單而對保全人員就停車事宜之處理方式已有不滿。民國108年8月22日上午，又再度接獲受林水添所指示之李建宏來電勸導詹添發應將車輛移離社區臨時（貴賓）停車位，乃心生不快，竟基於恐嚇及妨害名譽之犯意，先於電話中對李建宏恫以：「要讓他（指林水添）死得很難看、讓他沒工作」等語，並令李建宏轉告林水添，李建宏旋轉告上情予林水添，復於同日10時許，詹添發前往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簡稱管委會）辦公室，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接續對林水添恫稱及辱罵：「惡霸」、「流氓」、「精神有問題」、「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娘的」、「我會讓你沒工作」等語，以此加害財產之事，恫嚇林水添，使林水添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並足以減損林水添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林水添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即保全人員李建宏偵查中之陳述：
　　上訴人即被告詹添發及其辯護人主張李建宏上開陳述無證據能力云云（見本院卷第21、200頁）。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是被告如未主張並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該例外情形為舉證，法院亦無庸在判決中為無益之說明。換言之，法院僅在被告主張並釋明有「不可信之情況」時，始應就有無該例外情形，為調查審認，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49號判決意旨可參。李建宏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固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惟其於偵查中業經依法具結以擔保係據實陳述（見偵卷第61至63頁，結文見第69頁），被告及辯護人並未說明無證據能力之理由，亦未釋明其陳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揆之前開說明，自有證據能力，且李建宏於原審109年5月22日審理時、本院109年9月29日審理時分別到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作證，並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為交互詰問，復經本院提示而令其等表示意見，業已完足證據調查之合法程序，自得以之作為判斷之依據。被告及辯護人否認李建宏前揭陳述之證據能力，尚非可採。
二、除上開李建宏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以外，本案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14至116、199至202頁），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況，認為適當，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所引其餘非屬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同具證據能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上揭時、地因其子至社區授課遂將車輛停置於社區貴賓停車位，而接到社區保全李建宏轉達保全組長林水添勸導移車之電話，其後並至社區管委會辦公室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及公然侮辱等犯行，辯稱：我才是被林水添辱罵及恐嚇的人，所以我才會去管委會辦公室要找主委，要跟主委說保全怎麼可以恐嚇住戶、反應林水添不適任的事情云云。
二、經查：
  ㈠於本案之前，因被告家中車輛停放問題，林水添已多次請保全李建宏、魏宏達及晚班同事勸導被告，也有開立勸導單，但被告說這樣子停為什麼不可以，以前都可以，說其等住在海邊管太廣了，期間持續大概2個月，勸導無效等情，為證人即告訴人林水添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54頁），核與證人即保全人員李建宏證述相符（見偵卷第63頁），被告亦自陳：停車的事都是誤會，林水添一直針對我，才會一直開勸導單；保全打電話到我家說不能停車要立刻開走，以前是可以的，我說以前都可以按照鐘點收費，他說現在不行，林水添來了就說要立刻開走，我說沒有要走等語（見原審卷第69頁、本院卷第58頁），顯見在本案之前，被告已多次因車輛停放問題經社區保全人員勸導、開立勸導單，被告並對於林水添就於社區停車位停車一事之處理方式異於過往而有不滿。
　㈡本案案發當日上午，被告因接獲受林水添指示之李建宏再度來電勸導應將車輛移離社區臨時停車位，於電話中令李建宏轉知林水添：「要讓他（指告訴人）死得很難看、讓他沒工作」等語，李建宏旋轉達上情後，復於同日上午10時許，被告前往社區管委會辦公室欲找主委表示被告不適任應予開除時，見林水添在場，2人發生爭執，遂對林水添稱「惡霸」、「流氓」、「精神有問題」、「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娘的」、「我會讓你沒工作」之語等事實，亦據林水添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54至56頁），核與李建宏所證：我有因被告違規停車的事情打電話勸導被告，被告接到電話的時候說要叫我們組長（即林水添）死得很難看，要讓他沒工作，並要我把上開話語轉達給林水添，我轉達給林水添後，過沒多久，10點多被告又來管委會辦公室來罵，我是聽到很大聲才進辦公室的，被告罵到連在辦公室外面都聽的到，我當時聽到有罵林水添「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娘」、「地痞」，然後說要讓林水添沒有工作，當時辦公室內還有總幹事、出納、會計和文書等職員，文書的女職員還叫我趕快進去把人攔住，怕他們起衝突。當天我是接中控，站辦公室外面的哨，中控台位置離辦公室很近，就正對辦公室門口等語（見偵卷第63頁、原審卷第58至62頁、本院卷第188、193、194、197頁），大致相符。參以林水添與李建宏均為被告住處社區所僱用之保全人員，而與被告具有某程度之上下隸屬關係，李建宏與林水添均係因工作關係始彼此結識，並認識被告，則林水添、李建宏應無甘冒誣告及偽證罪之風險而故意捏造及羅識虛偽之事實及罪名以構陷被告之理。
　㈢證人即時任該社區總幹事之金立鈞固於原審審理證述時未具體指明係聽聞被告口出如起訴書所載之言詞，然亦不否認其在見聞被告與林水添爭執時，確實有人口出「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娘」、「地痞流氓」、「要讓你沒工作」等語，並證稱：當天被告與林水添說話聲音比較大聲，爭執越來越厲害，其出來協調說有事好商量，但雙方沒有聽繼續吵，當時雙方都在氣頭上，就是要吵到底的樣子。雙方爭執過程中，我才知道好像就是為了被告家車子停在臨時停車位而起爭執等情（見原審卷第64至65、68頁），而就被告與林水添當天爭吵之原因、爭執現場雙方均火氣甚大，即便金立鈞從中排解亦無法令2人停止爭吵，且現場確實有人口出前開語句內容等情，與上開㈡林水添、李建宏證述之內容，亦大致相符。衡諸上開對話曾提及「要讓你沒工作」一語，足見口出此言之人應係對於對方之工作聘用可能有影響之人，而於本案中，被告身為社區住戶與林水添身為社區所僱用之保全人員之身分關係而言，自當屬被告方可能對林水添之工作聘用有所影響而口出「要讓你沒工作」之語，並非社區所僱用之保全林水添等情甚明。此由被告供稱：是林水添恐嚇我，我才要到管委會找總幹事問為什麼會請這種恐嚇住戶的保全等語（見偵卷第11頁），亦可見被告是欲前往管委會質疑為何聘僱林水添此人之事。是均可徵在林水添與被告爭執現場確實有人口出前開言語，且該人應為被告，林水添、李建宏上開㈡證述之內容，應可採信。
　㈣按刑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且僅以受惡害之通知者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之感覺為已足，不以發生客觀上之危害為要件，則行為人所為通知是否足以使他人心生畏怖，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並綜觀行為人通知之全部內容、方法，瞭解行為人為該通知內容之背景原因，佐以行為人之語氣、行為舉措、雙方間之實力關係，暨行為後之行為等情狀予以綜合論斷。至於危害通知之方法，並無限制，無論明示之言語、文字、動作或暗示其如不從將加危害，苟已足使對方理解其意義之所在，並足以影響其意思之決定與行動自由者均屬之；且該惡害之通知，亦不以直接通知於被害人為限，故意透過第三人轉述與被害人知悉之方式，將惡害間接通知於被害人者，其加惡害之旨在第三人轉告被害人時，即已到達被害人，完成其使被害人心生畏怖之目的，亦應成立本罪。本案，身為社區住戶之被告係對社區保全李建宏稱以要其轉知林水添「讓他死得很難看」、「要讓他沒工作」，並對林水添直指稱「要讓你沒工作」等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本於社會客觀經驗法則判斷，被告與林水添間係具有某程度之上下隸屬之主從關係，被告所為上開陳述係讓要林水添因此沒工作而難堪（死得很難看），寓含有將危害林水添工作之意思，一般人倘有如此從屬關係，皆會認為被告可能強令林水添失其工作，足使人擔憂受怕而心生不安，已達危害安全之程度至明，是被告上開言行，依一般常情客觀判斷，本已足使林水添心生畏懼，復林水添亦稱：被告在管委會叫主委、我們公司要把我開除，我就覺得很擔心等語（見原審卷第55頁），佐以金立鈞所證：被告當時到管委會就是要找主委等語（見原審卷第65頁），足見被告上開言行確屬恐嚇行為無誤。
　㈤再按所謂「公然」係指不特定多數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不以實際上已共見或共聞為必要，且衹須侮辱行為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即行成立。又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係指對人詈罵、嘲笑、侮蔑，其方法並無限制，不問以文字、言詞、態度、舉動，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而足使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足以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足。本件被告在社區管委會辦公室口出前揭「惡霸」、「流氓」、「精神有問題」、「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娘的」之言論，該處辦公室內除被告、林水添以外，另有金立鈞、文書、會計、出納等人，亦據林水添、李建宏、金立鈞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56、60、68頁），復為被告自陳（見本院卷第60頁），且由被告所提出其子詹悅民所攝錄現場畫面，該管委會辦公室現場之畫面右上角為玻璃門，過程中不斷有人開門進出，有本院109年9月18日勘驗筆錄可參（見本院卷第113頁），亦即該爭執現場之辦公室內已有多數人且為不特定人可自由進出之場所，已屬不特定人足以共見共聞之狀態。而前揭言論或指林水添憑仗權勢、作威作福、橫行一方，或指其表面凶悍實則沒有膽量、孬種，或藉由「幹你娘」、「沒爹沒娘的」之語以表達自己權威凌駕對方之上，均在於表達對林水添輕蔑、嘲諷而使其難堪為目的，已足以達對林水添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名譽貶損其評價之程度。
  ㈥被告辯解不可採及其他證據調查聲請並無必要之說明：　　
  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辯稱：李建宏打電話上來之後換林水添打上來，林水添說要讓我在社區住不下去，要對我全家不利，讓我全家死得很難看，說「你是流氓喔，讓你開走還不開走，我要讓你在社區住不下去」，我才要到管委會找總幹事問為什麼會請這種恐嚇住戶的保全；當時我是要找主委，也有請金立鈞轉告主委說林水添在電話中恐嚇我云云（見偵卷第11頁、原審卷第63、68頁）。然金立鈞對於被告前往管委會辦公室之目的證稱：被告在現場有反應林水添態度不好，大概是言語及動作上認為態度不好，並沒有說有罵被告是流氓等等的內容，只有說態度不好等語（見原審卷第67頁），則被告有無因認林水添對其口出上開恐嚇話語而前往管委會辦公室質疑並向金立鈞抱怨，已屬有疑。況且，衡諸常情，社區住戶對社區之保全公司所聘用之保全人員不滿時，乃得向管委會反應或是逕向保全公司表達更換人員或予以解職之事，豈有可能有受薪之保全人員具現實之支配及影響力足以讓該非承租、具所有權之住戶不得繼續住在社區內之理，是被告上開所辯，顯與常情相違，不足採信。
　⒉辯護人以李建宏於偵查中經檢察官提示訊問才證述被告有在電話中稱要讓林水添死得很難看、於本院審理中才證稱被告與林水添是從外面就罵進來、關於如何知悉被告家裡車輛違規停車之過程與林水添證述不一等質疑李建宏證詞之可信（見本院卷第186至187、196、199頁）。然李建宏對於偵查、審理中證述被告恐嚇、謾罵之言語並未完整之原因，業已再三說明因為時間太久忘記了，之前都有照實陳述，林水添確實有叫其打電話規勸被告等情（見偵卷第63頁、本院卷第191、193、197頁），且李建宏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作證時間分別為109年1月7日、5月22日、9月29日（參歷次筆錄時間記載），距離案發時間108年8月22日均有數月甚或1年以上之久，且此等糾紛實非關乎李建宏自身，則其在相當時間經過以後對於與自身事物無甚相關之事件作證而有記憶不清之情，亦未與常情有違。再者，關於李建宏於本院審理中提及被告與林水添從外面吵進辦公室乙節，亦與林水添於警詢中陳述：在中庭遇到被告，有向被告告知這樣是違規的一情（見偵卷第16頁），並未相違，此過程之敘述顯然僅係陳述人對於事件之描述細膩程度而已，本案之爭點之一既係被告與林水添在管委會辦公室內之衝突，則李建宏先前未曾證述提及雙方先從外面吵到辦公室之過程，亦難以此即指其證述為虛偽不可採。辯護人上開辯護之詞，並非可採。
　⒊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提出其子詹悅民所攝錄案發當日衝突過程光碟為憑，辯護人並以此辯護以：被告當天發言只有說要找主委，因為停車這件事究竟誰對誰錯，要解決此問題並不是找保全組長；影片中也沒有聽見起訴書所述的恐嚇言語，更沒有看到敵性證人所說的情況，畫面可以看到的是林水添往前要走向錄影的人，一直被總幹事攔住，所以當天發生衝突的應該是林水添與被告兒子，不是被告與林水添，被告只是和事佬等詞（見本院卷第71、206至207頁），並聲請傳喚詹悅民作證（見本院卷第89、199頁）。惟現場發生衝突之雙方為被告與林水添，除經林水添、李建宏證述在卷，亦為金立鈞所證述，均如前述，辯護人上開指衝突雙方為林水添與詹悅民，已非可採。又被告前未曾供陳在管委會辦公室內與林水添發生衝突時其子詹悅民在場，甚於提出上開光碟時亦未曾陳述此節（見原審卷第34頁），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述：前往管委會辦公室後沒多久，詹悅民上完課剛好看到我在管委會就進來，（問：詹悅民到管委會辦公室的時間，是你跟林水添口角爭執之前或之後到場？）之後才來等語（見本院卷第59至60頁），多次確認詹悅民是之後才到場。佐以辯護人就該錄影光碟所製作之譯文，首句內容即為林水添稱「叫什麼人來都一樣」，過程中林水添復稱「第一個你違規屬實嘛，你嗆什麼嗆，你剛才給我罵三字經」、「你剛才罵我三字經還推我，你父子兩個」等語，有該譯文可參（見本院卷第131至133頁），審之該譯文首句話語，應非衝突最先之起始對話；而綜觀譯文內容並無任何人辱罵三字經，亦顯見林水添所指「你剛才罵我三字經」之衝突過程並非在該錄影光碟中，均可徵該錄影光碟應非現場衝突之完整內容，且非自始即開始錄影者。從而不能以該譯文中並無前揭林水添、李建宏所證述辱罵、恐嚇之言語而指林水添、李建宏證述不可採，亦不能以被告在該譯文中有提及「主委來處理」即指被告目的只是為了找主委抱怨保全人員態度，不會對林水添口出前開言語，或指林水添衝突之對象實為詹悅民，並非被告，被告僅是和事佬云云，而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因此，辯護人聲請傳喚詹悅民，與待證事實即無重要關係，無傳喚之必要，應予駁回。
　⒋辯護人另提出與案外人江俊賢之LINE對話記錄欲證明李建宏在辦公室外不可能聽到裡面的聲音云云（見本院卷第93頁），復指林水添與被告本有夙怨，其指訴有瑕疵，不可採信，並聲請傳喚證人江俊賢為證（見本院卷第89頁）。惟現場管委會辦公室常有人開門進出，已經本院勘驗被告提出之錄影光碟，且因被告謾罵之聲音很大聲以致於辦公室外都聽得到，亦經李建宏證述在卷，李建宏並說明其站哨位置就在辦公室玻璃門外，距離很近等情，分別如前㈡、㈤所述，顯見以李建宏站哨之地點確實可以聽聞辦公室內爭執之聲音。另被告於警詢中自稱與林水添沒有財務糾紛也沒有仇恨等語（見偵卷第11頁），於本院審理中則稱：有糾紛，但也沒什麼大仇大恨，林水添喜歡罵政府，我會跟他解釋，他就認為我是在嗆他、給他漏氣，是這樣懷恨在心我也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203頁），是由被告自陳與林水添往來之情形，實難見2人間有何深仇大怨使林水添有故意虛捏事實以陷害被告之動機，況除林水添、李建宏之證述以外，另有金立鈞之證詞可供相互參採，亦經本院詳述如前。從而，辯護人聲請傳喚江俊賢，與待證事實亦無重要關係，無傳喚之必要，應予駁回。
　⒌辯護人再聲請傳喚管委會辦公室職員許素珠、陸冠玉、黃文檸、許美端，以證明案發過程（見本院卷第89頁）。本院依該辦公室現場座位傳喚距離雙方爭執地點最近、坐於首排辦公桌位置之許素珠、陸冠玉到庭，其2人對於問及本案相關問題包括被告與林水添是否發生口角、本件案發過程等均證述不知道、記不清楚等語，即便於當庭播放上開被告提出之光碟內容令其等辨識、回憶後仍均證述沒有印象云云（見本院卷第170至185頁），或係因時間經過而不復記憶，又或係因現均仍任職管委會而覺得有所為難，不願詳述，均無從為本案認定事實之所憑，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且綜合前揭林水添、李建宏、金立鈞之證述、本院勘驗筆錄，及被告部分供述，足認被告確有前述公然侮辱、恐嚇犯行，從而，辯護人另聲請傳喚黃文檸、許美端部分，本院認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⒍辯護人另聲請調取被告家中市內電話於案發當日上午之通聯紀錄欲證明由管委會打第2通電話給被告可知林水添後來有打電話辱罵、威脅被告，被告並無要李建宏轉告林水添上開言語（見本院卷第119至120頁）。惟關於電信事業通信紀錄之保存期限，市內通信紀錄為最近3個月以內，行動通信通信紀錄為最近6個月以內，前項期限自受理查詢日回溯起算，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錄實施辦法第5條第1、2項定有明文，本件案發時間108年8月22日距今已逾1年，而已逾上開通信紀錄之保存期限，無從調閱。
　㈦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俱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及上訴駁回之說明：
一、論罪：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05條、第309條第1項規定固於108年12月25日經修正公布，自同年月27日起生效施行，惟修正後之規定係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將罰金提高30倍，亦即將原本之銀元3百元（經折算為新臺幣9千元）修正為新臺幣9千元，其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自非法律變更，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後即裁判時法。
  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被告對告訴人所為之恐嚇危害安全行為，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復出於同一犯意及目的，依一般社會觀念，各舉動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施，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再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聯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查被告係向告訴人在密接之時、地同時恫稱及辱罵上開言語，應認整體為一個犯罪行為，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公然侮辱罪，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檢察官認應予分論併罰，容有誤會。
二、上訴駁回之說明：
  ㈠原審本於同上見解，認定被告犯恐嚇、公然侮辱等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05條、第309條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勸導其將家人車輛移離臨時停車位之事發生爭執，竟不思以平和及理性態度處理，而公然辱罵及恐嚇告訴人行為，致告訴人畏懼不安，所為實不足取；復參酌被告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犯後態度尚非良好，難認其具有悔意之態度；兼衡被告自陳為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為退休之公務員、家境小康等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稱妥適。
  ㈡被告上訴意旨仍否認犯行，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業經本院逐一論駁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啟文提起公訴，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丁俊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黎惠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格瑤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第1項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151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詹添發



選任辯護人  張祐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
易字第181號，中華民國109年6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4599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詹添發係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73巷內南港國宅社區住戶；
    林水添則為該社區保全組長、李建宏為社區保全。詹添發前
    因車輛停放問題屢遭保全人員開立勸導單而對保全人員就停
    車事宜之處理方式已有不滿。民國108年8月22日上午，又再
    度接獲受林水添所指示之李建宏來電勸導詹添發應將車輛移
    離社區臨時（貴賓）停車位，乃心生不快，竟基於恐嚇及妨
    害名譽之犯意，先於電話中對李建宏恫以：「要讓他（指林
    水添）死得很難看、讓他沒工作」等語，並令李建宏轉告林
    水添，李建宏旋轉告上情予林水添，復於同日10時許，詹添
    發前往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簡稱管委會）辦公室，在不特定
    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接續對林水添恫稱及辱罵：「惡霸
    」、「流氓」、「精神有問題」、「臭俗辣」、「幹你娘」
    、「沒爹沒娘的」、「我會讓你沒工作」等語，以此加害財
    產之事，恫嚇林水添，使林水添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並足以減損林水添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林水添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即保全人員李建宏偵查中之陳述：
　　上訴人即被告詹添發及其辯護人主張李建宏上開陳述無證據
    能力云云（見本院卷第21、200頁）。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
    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已揭示被告以
    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
    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是被告
    如未主張並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
    該例外情形為舉證，法院亦無庸在判決中為無益之說明。換
    言之，法院僅在被告主張並釋明有「不可信之情況」時，始
    應就有無該例外情形，為調查審認，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
    字第2949號判決意旨可參。李建宏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
    察官所為之陳述，固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
    惟其於偵查中業經依法具結以擔保係據實陳述（見偵卷第61
    至63頁，結文見第69頁），被告及辯護人並未說明無證據能
    力之理由，亦未釋明其陳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揆之前
    開說明，自有證據能力，且李建宏於原審109年5月22日審理
    時、本院109年9月29日審理時分別到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作
    證，並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為交互詰問，復經本院提示
    而令其等表示意見，業已完足證據調查之合法程序，自得以
    之作為判斷之依據。被告及辯護人否認李建宏前揭陳述之證
    據能力，尚非可採。
二、除上開李建宏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以外，本案據以
    認定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
    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14至116、199至202
    頁），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
    瑕疵等情況，認為適當，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所引其餘非屬
    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
    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同具證據能
    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上揭時、地因其子至社區授課遂將車輛停置
    於社區貴賓停車位，而接到社區保全李建宏轉達保全組長林
    水添勸導移車之電話，其後並至社區管委會辦公室等事實，
    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及公然侮辱等犯行，辯稱：我
    才是被林水添辱罵及恐嚇的人，所以我才會去管委會辦公室
    要找主委，要跟主委說保全怎麼可以恐嚇住戶、反應林水添
    不適任的事情云云。
二、經查：
  ㈠於本案之前，因被告家中車輛停放問題，林水添已多次請保
    全李建宏、魏宏達及晚班同事勸導被告，也有開立勸導單，
    但被告說這樣子停為什麼不可以，以前都可以，說其等住在
    海邊管太廣了，期間持續大概2個月，勸導無效等情，為證
    人即告訴人林水添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54頁），核與證人
    即保全人員李建宏證述相符（見偵卷第63頁），被告亦自陳
    ：停車的事都是誤會，林水添一直針對我，才會一直開勸導
    單；保全打電話到我家說不能停車要立刻開走，以前是可以
    的，我說以前都可以按照鐘點收費，他說現在不行，林水添
    來了就說要立刻開走，我說沒有要走等語（見原審卷第69頁
    、本院卷第58頁），顯見在本案之前，被告已多次因車輛停
    放問題經社區保全人員勸導、開立勸導單，被告並對於林水
    添就於社區停車位停車一事之處理方式異於過往而有不滿。
　㈡本案案發當日上午，被告因接獲受林水添指示之李建宏再度
    來電勸導應將車輛移離社區臨時停車位，於電話中令李建宏
    轉知林水添：「要讓他（指告訴人）死得很難看、讓他沒工
    作」等語，李建宏旋轉達上情後，復於同日上午10時許，被
    告前往社區管委會辦公室欲找主委表示被告不適任應予開除
    時，見林水添在場，2人發生爭執，遂對林水添稱「惡霸」
    、「流氓」、「精神有問題」、「臭俗辣」、「幹你娘」、
    「沒爹沒娘的」、「我會讓你沒工作」之語等事實，亦據林
    水添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54至56頁），核與李建宏所證：
    我有因被告違規停車的事情打電話勸導被告，被告接到電話
    的時候說要叫我們組長（即林水添）死得很難看，要讓他沒
    工作，並要我把上開話語轉達給林水添，我轉達給林水添後
    ，過沒多久，10點多被告又來管委會辦公室來罵，我是聽到
    很大聲才進辦公室的，被告罵到連在辦公室外面都聽的到，
    我當時聽到有罵林水添「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
    娘」、「地痞」，然後說要讓林水添沒有工作，當時辦公室
    內還有總幹事、出納、會計和文書等職員，文書的女職員還
    叫我趕快進去把人攔住，怕他們起衝突。當天我是接中控，
    站辦公室外面的哨，中控台位置離辦公室很近，就正對辦公
    室門口等語（見偵卷第63頁、原審卷第58至62頁、本院卷第
    188、193、194、197頁），大致相符。參以林水添與李建宏
    均為被告住處社區所僱用之保全人員，而與被告具有某程度
    之上下隸屬關係，李建宏與林水添均係因工作關係始彼此結
    識，並認識被告，則林水添、李建宏應無甘冒誣告及偽證罪
    之風險而故意捏造及羅識虛偽之事實及罪名以構陷被告之理
    。
　㈢證人即時任該社區總幹事之金立鈞固於原審審理證述時未具
    體指明係聽聞被告口出如起訴書所載之言詞，然亦不否認其
    在見聞被告與林水添爭執時，確實有人口出「臭俗辣」、「
    幹你娘」、「沒爹沒娘」、「地痞流氓」、「要讓你沒工作
    」等語，並證稱：當天被告與林水添說話聲音比較大聲，爭
    執越來越厲害，其出來協調說有事好商量，但雙方沒有聽繼
    續吵，當時雙方都在氣頭上，就是要吵到底的樣子。雙方爭
    執過程中，我才知道好像就是為了被告家車子停在臨時停車
    位而起爭執等情（見原審卷第64至65、68頁），而就被告與
    林水添當天爭吵之原因、爭執現場雙方均火氣甚大，即便金
    立鈞從中排解亦無法令2人停止爭吵，且現場確實有人口出
    前開語句內容等情，與上開㈡林水添、李建宏證述之內容，
    亦大致相符。衡諸上開對話曾提及「要讓你沒工作」一語，
    足見口出此言之人應係對於對方之工作聘用可能有影響之人
    ，而於本案中，被告身為社區住戶與林水添身為社區所僱用
    之保全人員之身分關係而言，自當屬被告方可能對林水添之
    工作聘用有所影響而口出「要讓你沒工作」之語，並非社區
    所僱用之保全林水添等情甚明。此由被告供稱：是林水添恐
    嚇我，我才要到管委會找總幹事問為什麼會請這種恐嚇住戶
    的保全等語（見偵卷第11頁），亦可見被告是欲前往管委會
    質疑為何聘僱林水添此人之事。是均可徵在林水添與被告爭
    執現場確實有人口出前開言語，且該人應為被告，林水添、
    李建宏上開㈡證述之內容，應可採信。
　㈣按刑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
    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且僅以受惡害之通知者心
    生畏懼而有不安全之感覺為已足，不以發生客觀上之危害為
    要件，則行為人所為通知是否足以使他人心生畏怖，應依社
    會一般觀念衡量之，並綜觀行為人通知之全部內容、方法，
    瞭解行為人為該通知內容之背景原因，佐以行為人之語氣、
    行為舉措、雙方間之實力關係，暨行為後之行為等情狀予以
    綜合論斷。至於危害通知之方法，並無限制，無論明示之言
    語、文字、動作或暗示其如不從將加危害，苟已足使對方理
    解其意義之所在，並足以影響其意思之決定與行動自由者均
    屬之；且該惡害之通知，亦不以直接通知於被害人為限，故
    意透過第三人轉述與被害人知悉之方式，將惡害間接通知於
    被害人者，其加惡害之旨在第三人轉告被害人時，即已到達
    被害人，完成其使被害人心生畏怖之目的，亦應成立本罪。
    本案，身為社區住戶之被告係對社區保全李建宏稱以要其轉
    知林水添「讓他死得很難看」、「要讓他沒工作」，並對林
    水添直指稱「要讓你沒工作」等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本
    於社會客觀經驗法則判斷，被告與林水添間係具有某程度之
    上下隸屬之主從關係，被告所為上開陳述係讓要林水添因此
    沒工作而難堪（死得很難看），寓含有將危害林水添工作之
    意思，一般人倘有如此從屬關係，皆會認為被告可能強令林
    水添失其工作，足使人擔憂受怕而心生不安，已達危害安全
    之程度至明，是被告上開言行，依一般常情客觀判斷，本已
    足使林水添心生畏懼，復林水添亦稱：被告在管委會叫主委
    、我們公司要把我開除，我就覺得很擔心等語（見原審卷第
    55頁），佐以金立鈞所證：被告當時到管委會就是要找主委
    等語（見原審卷第65頁），足見被告上開言行確屬恐嚇行為
    無誤。
　㈤再按所謂「公然」係指不特定多數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
    之狀態，不以實際上已共見或共聞為必要，且衹須侮辱行為
    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即行成立。又刑法第
    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係指對人詈罵、嘲笑、侮蔑，其方
    法並無限制，不問以文字、言詞、態度、舉動，只須以公然
    方式為之，而足使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
    之虞，足以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足。本件
    被告在社區管委會辦公室口出前揭「惡霸」、「流氓」、「
    精神有問題」、「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娘的」
    之言論，該處辦公室內除被告、林水添以外，另有金立鈞、
    文書、會計、出納等人，亦據林水添、李建宏、金立鈞證述
    在卷（見原審卷第56、60、68頁），復為被告自陳（見本院
    卷第60頁），且由被告所提出其子詹悅民所攝錄現場畫面，
    該管委會辦公室現場之畫面右上角為玻璃門，過程中不斷有
    人開門進出，有本院109年9月18日勘驗筆錄可參（見本院卷
    第113頁），亦即該爭執現場之辦公室內已有多數人且為不
    特定人可自由進出之場所，已屬不特定人足以共見共聞之狀
    態。而前揭言論或指林水添憑仗權勢、作威作福、橫行一方
    ，或指其表面凶悍實則沒有膽量、孬種，或藉由「幹你娘」
    、「沒爹沒娘的」之語以表達自己權威凌駕對方之上，均在
    於表達對林水添輕蔑、嘲諷而使其難堪為目的，已足以達對
    林水添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名譽貶損其評價之程度。
  ㈥被告辯解不可採及其他證據調查聲請並無必要之說明：　　
  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辯稱：李建宏打電話上來之後換林
    水添打上來，林水添說要讓我在社區住不下去，要對我全家
    不利，讓我全家死得很難看，說「你是流氓喔，讓你開走還
    不開走，我要讓你在社區住不下去」，我才要到管委會找總
    幹事問為什麼會請這種恐嚇住戶的保全；當時我是要找主委
    ，也有請金立鈞轉告主委說林水添在電話中恐嚇我云云（見
    偵卷第11頁、原審卷第63、68頁）。然金立鈞對於被告前往
    管委會辦公室之目的證稱：被告在現場有反應林水添態度不
    好，大概是言語及動作上認為態度不好，並沒有說有罵被告
    是流氓等等的內容，只有說態度不好等語（見原審卷第67頁
    ），則被告有無因認林水添對其口出上開恐嚇話語而前往管
    委會辦公室質疑並向金立鈞抱怨，已屬有疑。況且，衡諸常
    情，社區住戶對社區之保全公司所聘用之保全人員不滿時，
    乃得向管委會反應或是逕向保全公司表達更換人員或予以解
    職之事，豈有可能有受薪之保全人員具現實之支配及影響力
    足以讓該非承租、具所有權之住戶不得繼續住在社區內之理
    ，是被告上開所辯，顯與常情相違，不足採信。
　⒉辯護人以李建宏於偵查中經檢察官提示訊問才證述被告有在
    電話中稱要讓林水添死得很難看、於本院審理中才證稱被告
    與林水添是從外面就罵進來、關於如何知悉被告家裡車輛違
    規停車之過程與林水添證述不一等質疑李建宏證詞之可信（
    見本院卷第186至187、196、199頁）。然李建宏對於偵查、
    審理中證述被告恐嚇、謾罵之言語並未完整之原因，業已再
    三說明因為時間太久忘記了，之前都有照實陳述，林水添確
    實有叫其打電話規勸被告等情（見偵卷第63頁、本院卷第19
    1、193、197頁），且李建宏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作
    證時間分別為109年1月7日、5月22日、9月29日（參歷次筆
    錄時間記載），距離案發時間108年8月22日均有數月甚或1
    年以上之久，且此等糾紛實非關乎李建宏自身，則其在相當
    時間經過以後對於與自身事物無甚相關之事件作證而有記憶
    不清之情，亦未與常情有違。再者，關於李建宏於本院審理
    中提及被告與林水添從外面吵進辦公室乙節，亦與林水添於
    警詢中陳述：在中庭遇到被告，有向被告告知這樣是違規的
    一情（見偵卷第16頁），並未相違，此過程之敘述顯然僅係
    陳述人對於事件之描述細膩程度而已，本案之爭點之一既係
    被告與林水添在管委會辦公室內之衝突，則李建宏先前未曾
    證述提及雙方先從外面吵到辦公室之過程，亦難以此即指其
    證述為虛偽不可採。辯護人上開辯護之詞，並非可採。
　⒊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提出其子詹悅民所攝錄案發當日衝突過程
    光碟為憑，辯護人並以此辯護以：被告當天發言只有說要找
    主委，因為停車這件事究竟誰對誰錯，要解決此問題並不是
    找保全組長；影片中也沒有聽見起訴書所述的恐嚇言語，更
    沒有看到敵性證人所說的情況，畫面可以看到的是林水添往
    前要走向錄影的人，一直被總幹事攔住，所以當天發生衝突
    的應該是林水添與被告兒子，不是被告與林水添，被告只是
    和事佬等詞（見本院卷第71、206至207頁），並聲請傳喚詹
    悅民作證（見本院卷第89、199頁）。惟現場發生衝突之雙
    方為被告與林水添，除經林水添、李建宏證述在卷，亦為金
    立鈞所證述，均如前述，辯護人上開指衝突雙方為林水添與
    詹悅民，已非可採。又被告前未曾供陳在管委會辦公室內與
    林水添發生衝突時其子詹悅民在場，甚於提出上開光碟時亦
    未曾陳述此節（見原審卷第34頁），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
    述：前往管委會辦公室後沒多久，詹悅民上完課剛好看到我
    在管委會就進來，（問：詹悅民到管委會辦公室的時間，是
    你跟林水添口角爭執之前或之後到場？）之後才來等語（見
    本院卷第59至60頁），多次確認詹悅民是之後才到場。佐以
    辯護人就該錄影光碟所製作之譯文，首句內容即為林水添稱
    「叫什麼人來都一樣」，過程中林水添復稱「第一個你違規
    屬實嘛，你嗆什麼嗆，你剛才給我罵三字經」、「你剛才罵
    我三字經還推我，你父子兩個」等語，有該譯文可參（見本
    院卷第131至133頁），審之該譯文首句話語，應非衝突最先
    之起始對話；而綜觀譯文內容並無任何人辱罵三字經，亦顯
    見林水添所指「你剛才罵我三字經」之衝突過程並非在該錄
    影光碟中，均可徵該錄影光碟應非現場衝突之完整內容，且
    非自始即開始錄影者。從而不能以該譯文中並無前揭林水添
    、李建宏所證述辱罵、恐嚇之言語而指林水添、李建宏證述
    不可採，亦不能以被告在該譯文中有提及「主委來處理」即
    指被告目的只是為了找主委抱怨保全人員態度，不會對林水
    添口出前開言語，或指林水添衝突之對象實為詹悅民，並非
    被告，被告僅是和事佬云云，而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因此
    ，辯護人聲請傳喚詹悅民，與待證事實即無重要關係，無傳
    喚之必要，應予駁回。
　⒋辯護人另提出與案外人江俊賢之LINE對話記錄欲證明李建宏
    在辦公室外不可能聽到裡面的聲音云云（見本院卷第93頁）
    ，復指林水添與被告本有夙怨，其指訴有瑕疵，不可採信，
    並聲請傳喚證人江俊賢為證（見本院卷第89頁）。惟現場管
    委會辦公室常有人開門進出，已經本院勘驗被告提出之錄影
    光碟，且因被告謾罵之聲音很大聲以致於辦公室外都聽得到
    ，亦經李建宏證述在卷，李建宏並說明其站哨位置就在辦公
    室玻璃門外，距離很近等情，分別如前㈡、㈤所述，顯見以李
    建宏站哨之地點確實可以聽聞辦公室內爭執之聲音。另被告
    於警詢中自稱與林水添沒有財務糾紛也沒有仇恨等語（見偵
    卷第11頁），於本院審理中則稱：有糾紛，但也沒什麼大仇
    大恨，林水添喜歡罵政府，我會跟他解釋，他就認為我是在
    嗆他、給他漏氣，是這樣懷恨在心我也不知道等語（見本院
    卷第203頁），是由被告自陳與林水添往來之情形，實難見2
    人間有何深仇大怨使林水添有故意虛捏事實以陷害被告之動
    機，況除林水添、李建宏之證述以外，另有金立鈞之證詞可
    供相互參採，亦經本院詳述如前。從而，辯護人聲請傳喚江
    俊賢，與待證事實亦無重要關係，無傳喚之必要，應予駁回
    。
　⒌辯護人再聲請傳喚管委會辦公室職員許素珠、陸冠玉、黃文
    檸、許美端，以證明案發過程（見本院卷第89頁）。本院依
    該辦公室現場座位傳喚距離雙方爭執地點最近、坐於首排辦
    公桌位置之許素珠、陸冠玉到庭，其2人對於問及本案相關
    問題包括被告與林水添是否發生口角、本件案發過程等均證
    述不知道、記不清楚等語，即便於當庭播放上開被告提出之
    光碟內容令其等辨識、回憶後仍均證述沒有印象云云（見本
    院卷第170至185頁），或係因時間經過而不復記憶，又或係
    因現均仍任職管委會而覺得有所為難，不願詳述，均無從為
    本案認定事實之所憑，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且綜合
    前揭林水添、李建宏、金立鈞之證述、本院勘驗筆錄，及被
    告部分供述，足認被告確有前述公然侮辱、恐嚇犯行，從而
    ，辯護人另聲請傳喚黃文檸、許美端部分，本院認待證事實
    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⒍辯護人另聲請調取被告家中市內電話於案發當日上午之通聯
    紀錄欲證明由管委會打第2通電話給被告可知林水添後來有
    打電話辱罵、威脅被告，被告並無要李建宏轉告林水添上開
    言語（見本院卷第119至120頁）。惟關於電信事業通信紀錄
    之保存期限，市內通信紀錄為最近3個月以內，行動通信通
    信紀錄為最近6個月以內，前項期限自受理查詢日回溯起算
    ，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錄實施辦法第5條
    第1、2項定有明文，本件案發時間108年8月22日距今已逾1
    年，而已逾上開通信紀錄之保存期限，無從調閱。
　㈦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俱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
    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及上訴駁回之說明：
一、論罪：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05條、第309條第1項規定固於108年12
    月25日經修正公布，自同年月27日起生效施行，惟修正後之
    規定係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將罰金提高30
    倍，亦即將原本之銀元3百元（經折算為新臺幣9千元）修正
    為新臺幣9千元，其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
    情形，自非法律變更，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
    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後即裁判時法。
  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同法第
    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被告對告訴人所為之恐嚇危害安
    全行為，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且侵害同一法益，各
    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復出於同一犯意及目的，依一般社
    會觀念，各舉動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施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再刑法上一行為
    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
    同一不法要素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
    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
    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聯性等要素
    ，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查被告係向告訴人在密
    接之時、地同時恫稱及辱罵上開言語，應認整體為一個犯罪
    行為，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公然侮辱罪
    ，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檢察官認應
    予分論併罰，容有誤會。
二、上訴駁回之說明：
  ㈠原審本於同上見解，認定被告犯恐嚇、公然侮辱等犯行事證
    明確，適用刑法第305條、第309條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
    告僅因不滿告訴人勸導其將家人車輛移離臨時停車位之事發
    生爭執，竟不思以平和及理性態度處理，而公然辱罵及恐嚇
    告訴人行為，致告訴人畏懼不安，所為實不足取；復參酌被
    告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犯
    後態度尚非良好，難認其具有悔意之態度；兼衡被告自陳為
    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為退休之公務員、家境小康等家庭生
    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稱妥適。
  ㈡被告上訴意旨仍否認犯行，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業經
    本院逐一論駁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啟文提起公訴，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丁俊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黎惠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格瑤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第1項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151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詹添發



選任辯護人  張祐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易字第181號，中華民國109年6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459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詹添發係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73巷內南港國宅社區住戶；林水添則為該社區保全組長、李建宏為社區保全。詹添發前因車輛停放問題屢遭保全人員開立勸導單而對保全人員就停車事宜之處理方式已有不滿。民國108年8月22日上午，又再度接獲受林水添所指示之李建宏來電勸導詹添發應將車輛移離社區臨時（貴賓）停車位，乃心生不快，竟基於恐嚇及妨害名譽之犯意，先於電話中對李建宏恫以：「要讓他（指林水添）死得很難看、讓他沒工作」等語，並令李建宏轉告林水添，李建宏旋轉告上情予林水添，復於同日10時許，詹添發前往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簡稱管委會）辦公室，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接續對林水添恫稱及辱罵：「惡霸」、「流氓」、「精神有問題」、「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娘的」、「我會讓你沒工作」等語，以此加害財產之事，恫嚇林水添，使林水添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並足以減損林水添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林水添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即保全人員李建宏偵查中之陳述：
　　上訴人即被告詹添發及其辯護人主張李建宏上開陳述無證據能力云云（見本院卷第21、200頁）。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是被告如未主張並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該例外情形為舉證，法院亦無庸在判決中為無益之說明。換言之，法院僅在被告主張並釋明有「不可信之情況」時，始應就有無該例外情形，為調查審認，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49號判決意旨可參。李建宏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固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惟其於偵查中業經依法具結以擔保係據實陳述（見偵卷第61至63頁，結文見第69頁），被告及辯護人並未說明無證據能力之理由，亦未釋明其陳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揆之前開說明，自有證據能力，且李建宏於原審109年5月22日審理時、本院109年9月29日審理時分別到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作證，並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為交互詰問，復經本院提示而令其等表示意見，業已完足證據調查之合法程序，自得以之作為判斷之依據。被告及辯護人否認李建宏前揭陳述之證據能力，尚非可採。
二、除上開李建宏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以外，本案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14至116、199至202頁），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況，認為適當，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所引其餘非屬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同具證據能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上揭時、地因其子至社區授課遂將車輛停置於社區貴賓停車位，而接到社區保全李建宏轉達保全組長林水添勸導移車之電話，其後並至社區管委會辦公室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及公然侮辱等犯行，辯稱：我才是被林水添辱罵及恐嚇的人，所以我才會去管委會辦公室要找主委，要跟主委說保全怎麼可以恐嚇住戶、反應林水添不適任的事情云云。
二、經查：
  ㈠於本案之前，因被告家中車輛停放問題，林水添已多次請保全李建宏、魏宏達及晚班同事勸導被告，也有開立勸導單，但被告說這樣子停為什麼不可以，以前都可以，說其等住在海邊管太廣了，期間持續大概2個月，勸導無效等情，為證人即告訴人林水添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54頁），核與證人即保全人員李建宏證述相符（見偵卷第63頁），被告亦自陳：停車的事都是誤會，林水添一直針對我，才會一直開勸導單；保全打電話到我家說不能停車要立刻開走，以前是可以的，我說以前都可以按照鐘點收費，他說現在不行，林水添來了就說要立刻開走，我說沒有要走等語（見原審卷第69頁、本院卷第58頁），顯見在本案之前，被告已多次因車輛停放問題經社區保全人員勸導、開立勸導單，被告並對於林水添就於社區停車位停車一事之處理方式異於過往而有不滿。
　㈡本案案發當日上午，被告因接獲受林水添指示之李建宏再度來電勸導應將車輛移離社區臨時停車位，於電話中令李建宏轉知林水添：「要讓他（指告訴人）死得很難看、讓他沒工作」等語，李建宏旋轉達上情後，復於同日上午10時許，被告前往社區管委會辦公室欲找主委表示被告不適任應予開除時，見林水添在場，2人發生爭執，遂對林水添稱「惡霸」、「流氓」、「精神有問題」、「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娘的」、「我會讓你沒工作」之語等事實，亦據林水添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54至56頁），核與李建宏所證：我有因被告違規停車的事情打電話勸導被告，被告接到電話的時候說要叫我們組長（即林水添）死得很難看，要讓他沒工作，並要我把上開話語轉達給林水添，我轉達給林水添後，過沒多久，10點多被告又來管委會辦公室來罵，我是聽到很大聲才進辦公室的，被告罵到連在辦公室外面都聽的到，我當時聽到有罵林水添「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娘」、「地痞」，然後說要讓林水添沒有工作，當時辦公室內還有總幹事、出納、會計和文書等職員，文書的女職員還叫我趕快進去把人攔住，怕他們起衝突。當天我是接中控，站辦公室外面的哨，中控台位置離辦公室很近，就正對辦公室門口等語（見偵卷第63頁、原審卷第58至62頁、本院卷第188、193、194、197頁），大致相符。參以林水添與李建宏均為被告住處社區所僱用之保全人員，而與被告具有某程度之上下隸屬關係，李建宏與林水添均係因工作關係始彼此結識，並認識被告，則林水添、李建宏應無甘冒誣告及偽證罪之風險而故意捏造及羅識虛偽之事實及罪名以構陷被告之理。
　㈢證人即時任該社區總幹事之金立鈞固於原審審理證述時未具體指明係聽聞被告口出如起訴書所載之言詞，然亦不否認其在見聞被告與林水添爭執時，確實有人口出「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娘」、「地痞流氓」、「要讓你沒工作」等語，並證稱：當天被告與林水添說話聲音比較大聲，爭執越來越厲害，其出來協調說有事好商量，但雙方沒有聽繼續吵，當時雙方都在氣頭上，就是要吵到底的樣子。雙方爭執過程中，我才知道好像就是為了被告家車子停在臨時停車位而起爭執等情（見原審卷第64至65、68頁），而就被告與林水添當天爭吵之原因、爭執現場雙方均火氣甚大，即便金立鈞從中排解亦無法令2人停止爭吵，且現場確實有人口出前開語句內容等情，與上開㈡林水添、李建宏證述之內容，亦大致相符。衡諸上開對話曾提及「要讓你沒工作」一語，足見口出此言之人應係對於對方之工作聘用可能有影響之人，而於本案中，被告身為社區住戶與林水添身為社區所僱用之保全人員之身分關係而言，自當屬被告方可能對林水添之工作聘用有所影響而口出「要讓你沒工作」之語，並非社區所僱用之保全林水添等情甚明。此由被告供稱：是林水添恐嚇我，我才要到管委會找總幹事問為什麼會請這種恐嚇住戶的保全等語（見偵卷第11頁），亦可見被告是欲前往管委會質疑為何聘僱林水添此人之事。是均可徵在林水添與被告爭執現場確實有人口出前開言語，且該人應為被告，林水添、李建宏上開㈡證述之內容，應可採信。
　㈣按刑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且僅以受惡害之通知者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之感覺為已足，不以發生客觀上之危害為要件，則行為人所為通知是否足以使他人心生畏怖，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並綜觀行為人通知之全部內容、方法，瞭解行為人為該通知內容之背景原因，佐以行為人之語氣、行為舉措、雙方間之實力關係，暨行為後之行為等情狀予以綜合論斷。至於危害通知之方法，並無限制，無論明示之言語、文字、動作或暗示其如不從將加危害，苟已足使對方理解其意義之所在，並足以影響其意思之決定與行動自由者均屬之；且該惡害之通知，亦不以直接通知於被害人為限，故意透過第三人轉述與被害人知悉之方式，將惡害間接通知於被害人者，其加惡害之旨在第三人轉告被害人時，即已到達被害人，完成其使被害人心生畏怖之目的，亦應成立本罪。本案，身為社區住戶之被告係對社區保全李建宏稱以要其轉知林水添「讓他死得很難看」、「要讓他沒工作」，並對林水添直指稱「要讓你沒工作」等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本於社會客觀經驗法則判斷，被告與林水添間係具有某程度之上下隸屬之主從關係，被告所為上開陳述係讓要林水添因此沒工作而難堪（死得很難看），寓含有將危害林水添工作之意思，一般人倘有如此從屬關係，皆會認為被告可能強令林水添失其工作，足使人擔憂受怕而心生不安，已達危害安全之程度至明，是被告上開言行，依一般常情客觀判斷，本已足使林水添心生畏懼，復林水添亦稱：被告在管委會叫主委、我們公司要把我開除，我就覺得很擔心等語（見原審卷第55頁），佐以金立鈞所證：被告當時到管委會就是要找主委等語（見原審卷第65頁），足見被告上開言行確屬恐嚇行為無誤。
　㈤再按所謂「公然」係指不特定多數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不以實際上已共見或共聞為必要，且衹須侮辱行為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即行成立。又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係指對人詈罵、嘲笑、侮蔑，其方法並無限制，不問以文字、言詞、態度、舉動，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而足使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足以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足。本件被告在社區管委會辦公室口出前揭「惡霸」、「流氓」、「精神有問題」、「臭俗辣」、「幹你娘」、「沒爹沒娘的」之言論，該處辦公室內除被告、林水添以外，另有金立鈞、文書、會計、出納等人，亦據林水添、李建宏、金立鈞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56、60、68頁），復為被告自陳（見本院卷第60頁），且由被告所提出其子詹悅民所攝錄現場畫面，該管委會辦公室現場之畫面右上角為玻璃門，過程中不斷有人開門進出，有本院109年9月18日勘驗筆錄可參（見本院卷第113頁），亦即該爭執現場之辦公室內已有多數人且為不特定人可自由進出之場所，已屬不特定人足以共見共聞之狀態。而前揭言論或指林水添憑仗權勢、作威作福、橫行一方，或指其表面凶悍實則沒有膽量、孬種，或藉由「幹你娘」、「沒爹沒娘的」之語以表達自己權威凌駕對方之上，均在於表達對林水添輕蔑、嘲諷而使其難堪為目的，已足以達對林水添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名譽貶損其評價之程度。
  ㈥被告辯解不可採及其他證據調查聲請並無必要之說明：　　
  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辯稱：李建宏打電話上來之後換林水添打上來，林水添說要讓我在社區住不下去，要對我全家不利，讓我全家死得很難看，說「你是流氓喔，讓你開走還不開走，我要讓你在社區住不下去」，我才要到管委會找總幹事問為什麼會請這種恐嚇住戶的保全；當時我是要找主委，也有請金立鈞轉告主委說林水添在電話中恐嚇我云云（見偵卷第11頁、原審卷第63、68頁）。然金立鈞對於被告前往管委會辦公室之目的證稱：被告在現場有反應林水添態度不好，大概是言語及動作上認為態度不好，並沒有說有罵被告是流氓等等的內容，只有說態度不好等語（見原審卷第67頁），則被告有無因認林水添對其口出上開恐嚇話語而前往管委會辦公室質疑並向金立鈞抱怨，已屬有疑。況且，衡諸常情，社區住戶對社區之保全公司所聘用之保全人員不滿時，乃得向管委會反應或是逕向保全公司表達更換人員或予以解職之事，豈有可能有受薪之保全人員具現實之支配及影響力足以讓該非承租、具所有權之住戶不得繼續住在社區內之理，是被告上開所辯，顯與常情相違，不足採信。
　⒉辯護人以李建宏於偵查中經檢察官提示訊問才證述被告有在電話中稱要讓林水添死得很難看、於本院審理中才證稱被告與林水添是從外面就罵進來、關於如何知悉被告家裡車輛違規停車之過程與林水添證述不一等質疑李建宏證詞之可信（見本院卷第186至187、196、199頁）。然李建宏對於偵查、審理中證述被告恐嚇、謾罵之言語並未完整之原因，業已再三說明因為時間太久忘記了，之前都有照實陳述，林水添確實有叫其打電話規勸被告等情（見偵卷第63頁、本院卷第191、193、197頁），且李建宏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作證時間分別為109年1月7日、5月22日、9月29日（參歷次筆錄時間記載），距離案發時間108年8月22日均有數月甚或1年以上之久，且此等糾紛實非關乎李建宏自身，則其在相當時間經過以後對於與自身事物無甚相關之事件作證而有記憶不清之情，亦未與常情有違。再者，關於李建宏於本院審理中提及被告與林水添從外面吵進辦公室乙節，亦與林水添於警詢中陳述：在中庭遇到被告，有向被告告知這樣是違規的一情（見偵卷第16頁），並未相違，此過程之敘述顯然僅係陳述人對於事件之描述細膩程度而已，本案之爭點之一既係被告與林水添在管委會辦公室內之衝突，則李建宏先前未曾證述提及雙方先從外面吵到辦公室之過程，亦難以此即指其證述為虛偽不可採。辯護人上開辯護之詞，並非可採。
　⒊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提出其子詹悅民所攝錄案發當日衝突過程光碟為憑，辯護人並以此辯護以：被告當天發言只有說要找主委，因為停車這件事究竟誰對誰錯，要解決此問題並不是找保全組長；影片中也沒有聽見起訴書所述的恐嚇言語，更沒有看到敵性證人所說的情況，畫面可以看到的是林水添往前要走向錄影的人，一直被總幹事攔住，所以當天發生衝突的應該是林水添與被告兒子，不是被告與林水添，被告只是和事佬等詞（見本院卷第71、206至207頁），並聲請傳喚詹悅民作證（見本院卷第89、199頁）。惟現場發生衝突之雙方為被告與林水添，除經林水添、李建宏證述在卷，亦為金立鈞所證述，均如前述，辯護人上開指衝突雙方為林水添與詹悅民，已非可採。又被告前未曾供陳在管委會辦公室內與林水添發生衝突時其子詹悅民在場，甚於提出上開光碟時亦未曾陳述此節（見原審卷第34頁），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述：前往管委會辦公室後沒多久，詹悅民上完課剛好看到我在管委會就進來，（問：詹悅民到管委會辦公室的時間，是你跟林水添口角爭執之前或之後到場？）之後才來等語（見本院卷第59至60頁），多次確認詹悅民是之後才到場。佐以辯護人就該錄影光碟所製作之譯文，首句內容即為林水添稱「叫什麼人來都一樣」，過程中林水添復稱「第一個你違規屬實嘛，你嗆什麼嗆，你剛才給我罵三字經」、「你剛才罵我三字經還推我，你父子兩個」等語，有該譯文可參（見本院卷第131至133頁），審之該譯文首句話語，應非衝突最先之起始對話；而綜觀譯文內容並無任何人辱罵三字經，亦顯見林水添所指「你剛才罵我三字經」之衝突過程並非在該錄影光碟中，均可徵該錄影光碟應非現場衝突之完整內容，且非自始即開始錄影者。從而不能以該譯文中並無前揭林水添、李建宏所證述辱罵、恐嚇之言語而指林水添、李建宏證述不可採，亦不能以被告在該譯文中有提及「主委來處理」即指被告目的只是為了找主委抱怨保全人員態度，不會對林水添口出前開言語，或指林水添衝突之對象實為詹悅民，並非被告，被告僅是和事佬云云，而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因此，辯護人聲請傳喚詹悅民，與待證事實即無重要關係，無傳喚之必要，應予駁回。
　⒋辯護人另提出與案外人江俊賢之LINE對話記錄欲證明李建宏在辦公室外不可能聽到裡面的聲音云云（見本院卷第93頁），復指林水添與被告本有夙怨，其指訴有瑕疵，不可採信，並聲請傳喚證人江俊賢為證（見本院卷第89頁）。惟現場管委會辦公室常有人開門進出，已經本院勘驗被告提出之錄影光碟，且因被告謾罵之聲音很大聲以致於辦公室外都聽得到，亦經李建宏證述在卷，李建宏並說明其站哨位置就在辦公室玻璃門外，距離很近等情，分別如前㈡、㈤所述，顯見以李建宏站哨之地點確實可以聽聞辦公室內爭執之聲音。另被告於警詢中自稱與林水添沒有財務糾紛也沒有仇恨等語（見偵卷第11頁），於本院審理中則稱：有糾紛，但也沒什麼大仇大恨，林水添喜歡罵政府，我會跟他解釋，他就認為我是在嗆他、給他漏氣，是這樣懷恨在心我也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203頁），是由被告自陳與林水添往來之情形，實難見2人間有何深仇大怨使林水添有故意虛捏事實以陷害被告之動機，況除林水添、李建宏之證述以外，另有金立鈞之證詞可供相互參採，亦經本院詳述如前。從而，辯護人聲請傳喚江俊賢，與待證事實亦無重要關係，無傳喚之必要，應予駁回。
　⒌辯護人再聲請傳喚管委會辦公室職員許素珠、陸冠玉、黃文檸、許美端，以證明案發過程（見本院卷第89頁）。本院依該辦公室現場座位傳喚距離雙方爭執地點最近、坐於首排辦公桌位置之許素珠、陸冠玉到庭，其2人對於問及本案相關問題包括被告與林水添是否發生口角、本件案發過程等均證述不知道、記不清楚等語，即便於當庭播放上開被告提出之光碟內容令其等辨識、回憶後仍均證述沒有印象云云（見本院卷第170至185頁），或係因時間經過而不復記憶，又或係因現均仍任職管委會而覺得有所為難，不願詳述，均無從為本案認定事實之所憑，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且綜合前揭林水添、李建宏、金立鈞之證述、本院勘驗筆錄，及被告部分供述，足認被告確有前述公然侮辱、恐嚇犯行，從而，辯護人另聲請傳喚黃文檸、許美端部分，本院認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⒍辯護人另聲請調取被告家中市內電話於案發當日上午之通聯紀錄欲證明由管委會打第2通電話給被告可知林水添後來有打電話辱罵、威脅被告，被告並無要李建宏轉告林水添上開言語（見本院卷第119至120頁）。惟關於電信事業通信紀錄之保存期限，市內通信紀錄為最近3個月以內，行動通信通信紀錄為最近6個月以內，前項期限自受理查詢日回溯起算，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錄實施辦法第5條第1、2項定有明文，本件案發時間108年8月22日距今已逾1年，而已逾上開通信紀錄之保存期限，無從調閱。
　㈦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俱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及上訴駁回之說明：
一、論罪：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05條、第309條第1項規定固於108年12月25日經修正公布，自同年月27日起生效施行，惟修正後之規定係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將罰金提高30倍，亦即將原本之銀元3百元（經折算為新臺幣9千元）修正為新臺幣9千元，其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自非法律變更，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後即裁判時法。
  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被告對告訴人所為之恐嚇危害安全行為，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復出於同一犯意及目的，依一般社會觀念，各舉動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施，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再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聯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查被告係向告訴人在密接之時、地同時恫稱及辱罵上開言語，應認整體為一個犯罪行為，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公然侮辱罪，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檢察官認應予分論併罰，容有誤會。
二、上訴駁回之說明：
  ㈠原審本於同上見解，認定被告犯恐嚇、公然侮辱等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05條、第309條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勸導其將家人車輛移離臨時停車位之事發生爭執，竟不思以平和及理性態度處理，而公然辱罵及恐嚇告訴人行為，致告訴人畏懼不安，所為實不足取；復參酌被告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犯後態度尚非良好，難認其具有悔意之態度；兼衡被告自陳為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為退休之公務員、家境小康等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稱妥適。
  ㈡被告上訴意旨仍否認犯行，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業經本院逐一論駁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啟文提起公訴，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丁俊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黎惠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格瑤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第1項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